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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-1

2026年度兵团重点研发计划项目
申报指引

一、支持方向

（一）新型工业化。聚焦兵团特色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，推动

能源与矿业、新材料、绿色化工、装备制造、纺织服装、数字经济

与新一代信息技术、生物技术等特色优势产业提质增效，助力战略

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，加快制造业智改数转网联。

1.能源与矿业。聚焦光伏、风电、氢能等新能源产业发展需求，

开展新型光伏材料、光伏、风电组件、新型储能、制氢、储氢、加

氢及氢能利用、源网荷储与多能互补、智能电网等关键技术研究与

应用示范。聚焦绿色矿业发展需求，开展新疆特色矿产资源勘探、

开采、绿色选冶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。

2.新材料。聚焦铝基、硅基、碳基等产业发展需求，开展铝基、

硅基、碳基节能增效和下游功能性材料，高性能复合材料、高分子

材料、玄武岩材料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

3.绿色化工。聚焦氯碱化工、煤化工、石油天然气化工发展需

求，开展产业下游精细化工新产品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与耦合替代

技术、废弃物清洁高效处理与回收利用等关键技术研发。

4.装备制造。聚焦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需求，开展高端、大型、

智能农机装备、特色林果装备、设施农业装备和畜牧养殖装备的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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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与应用；开展大型农机装备关键零部件国产化、结构轻量化、操

作智能化和可靠性、稳定性提升技术研究与应用；开展工业装备、

矿山装备、航空装备、人形机器人的研发与应用示范。

5.纺织服装。聚焦纺织服装全产业链发展需求，开展高品质化

学纤维、新型绿色印染、功能性面料、混纺等技术研发与应用，开

展纺织服装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。

6.数字经济与新一代信息技术。聚焦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和工业

数字化转型需求，开展智能制造、工业机器人、工业互联网等技术

集成与应用示范；开展区块链、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绿色算力等新

一代信息技术研发和在重点领域的示范应用。

7.生物技术。立足兵团特色生物资源，开展生物技术在生物医

药、生物发酵、生物制造等方面的应用研究与示范。

（二）农业现代化。围绕巩固提升兵团农业科技创新优势，面

向农业科技前沿，大力开展种业、支撑引领兵团现代农业发展、保

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等关键技术创新，加力推进形成

农业新质生产力。

1.种业创新。聚焦种源自主可控，围绕种植业、畜牧业、林果

业、设施蔬菜等，开展农业种质资源收集引进、保护与精准鉴定，

发掘调控产量、品质、耐逆等重要性状的关键基因；强化全基因组

选择、智能设计等育种关键技术开发；培育高产优质多抗广适的粮

食作物、经济作物、林果、加工蔬菜和饲草品种；培育繁殖力强、

饲料转化率高、适应性强、抗病的畜禽品种；培育适应高度集约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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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殖的速生抗病（逆）耐盐碱优质水产养殖新品种。

2.现代农业科技支撑。聚焦兵团农业机械化、规模化和产业化

优势，开展多熟种植模式、绿色丰产增效、资源高效利用、精准农

业、智慧农业、绿色植保、抗灾减灾等技术创新与应用示范，构建

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均衡提升的数字化种植技术体系、主要农作物

重大病虫害全程防控综合技术体系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

率。聚焦兵团畜牧业延链补链和提质增效，开展饲草饲料、绿色高

效养殖、重大疫病防控等技术创新与应用示范，攻克非粮饲料资源

高值化利用技术与工艺；开发和应用基于组学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

的畜禽水产疫病早期风险评估与预警技术，突破精准高效疫苗研

发、病原快速识别等关键技术，创制安全高效疫苗新产品，构建畜

禽水产疫病综合防控技术体系，开展重大疫病净化与根除应用示

范。聚焦兵团特色果蔬及设施种植提品质、延产业链，开展园机一

体特色高效栽培、病虫害绿色高效防控等技术创新与应用示范，构

建高产高效绿色栽培技术体系。聚焦乡村特色产业发展、连队人居

环境整治等关键技术模式，集成创新“土特产”关键技术和装备，推

动乡村产业全链条转型升级；研发适用于不同区域的农村生活垃

圾、生活污水、厕所粪污等处理及资源化利用技术模式。

3.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。聚焦以科技支撑实现“藏粮于

地”，开展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、土壤有机质提升、连作障碍消减

和绿色阻控等关键技术研发，创新支撑智慧农业的土壤快检和多模

态监测技术，集成耕地质量与产能协同提升技术模式；突破农业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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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污染物降存减活与迁移阻控技术，创新控污减排协同等关键技术

和产品；开展农产品梯次精深加工、高值化利用与副产物多元化功

能性开发关键装备和技术创新与应用示范。

（三）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。聚焦保障和改善民生需求，加强

民生科技创新，围绕公共安全、应急管理、城镇建设、人口健康、

生态保护等重点领域重大需求，大力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及科技

成果转化，为平安兵团、健康兵团、美丽兵团建设提供重要科技支

撑。

1.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。聚焦平安兵团科技需求，开展智慧警

务基础支撑及刑事科学技术等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；开展食品储运

保鲜、危害因子快速检测、智能溯源与风险预警技术和装备研发及

综合应用示范；开展极端气候、自然灾害、生态安全、安全生产

监测预警及预防控制、应急响应与救援等防灾减灾关键技术与装备

研发与示范；开展建筑、道路、水工、桥梁等智能监测及灾害防治

技术集成与示范。

2.现代服务业与新型城镇建设。聚焦文旅、物流产业发展及新

型城镇化建设需求，开展兵团特色数字文化创意产业、智慧旅游等

关键技术、装备及平台研发与应用；开展智能、绿色、高效物流服

务技术及平台研发及示范应用；开展城市级海量数据处理及存储、

多源传感信息融合感知、建筑信息模型三维图形引擎、建筑机器

人应用等智慧城市建设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；新型抗寒耐盐碱抗

震绿色低碳建材、新型建筑垃圾收集、运输和资源化利用等重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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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域研发应用。

3.人口健康与公共卫生。聚焦人民生命健康，开展重大高发疾

病、职业病、地方病和传染病等疾病预防、早诊早治技术及疫苗研

发；开展特色中医药资源开发利用、新药创制及推广应用；开展中

医经典名方转化利用及中医诊疗技术研究应用；开展人工智能等新

一代信息技术在医药卫生、康养等领域研发和推广应用；开展养老

护理类、功能代偿类、康复训练类辅助器具的研发。

4.生态安全与节能环保。

生态修复：聚焦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，开展防沙治沙适生植

物品种、合理治理模式、最优技术组合研究；开展光伏治沙、工

程固沙和生物治沙，环塔里木盆地生态环境修复、生态安全建设、

天然林草保护、防护林系统改造、盐碱水资源化利用、盐碱地治理

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。

生态环境保护：聚焦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和空气质量改善行动，

开展工业、农业、城乡建设与交通等领域低碳零碳负碳关键技术、

装备和平台研发及推广应用；开展固体废物、新污染物、重金属污

染、塑料、噪声等多污染物在大气、水、土壤中系统治理关键技

术研究与示范应用。

二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申报项目可根据项目研究需要设置任务（课题）。应根

据总体目标提出明确、可考核的约束性指标。项目申报单位推荐 1

名科研人员作为项目负责人，每个任务（课题）设 1名负责人，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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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负责人可作为任务（课题）负责人之一。项目及课题负责人必须

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。

（二）申报单位要具备与项目实施相匹配的基础条件和产学研

用协同能力。申报盐碱地防治和综合利用的项目须有固定区域场

景，并具备整体方案设计和统筹能力。项目负责人要具有与项目任

务要求相匹配的能力和精力。

（三）申报项目需产学研联合，企业牵头申报的项目要与高校、

科研院所合作，高校、科研院所及事业单位牵头申报的项目要有明

确的示范应用场景。要有较强的科研团队作支撑，鼓励兵团内外优

势科研团队、企业联合申报，突出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。

（四）申报单位为企业的，项目申请财政资金与自筹资金的比

例不低于 1∶2；参与单位为企业的，其申请财政资金与自筹资金

的比例不低于 1∶2。

（五）依托兵团重点实验室、技术创新中心、临床医学研究中

心、兵团工业产业创新研究院、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平台开展重点领

域科技攻关的，加大支持力度。在第十一届兵团创新创业大赛中获

得奖励的企业，对有关创新需求加大支持力度。

（六）须提交半年以内（以指南发布之日计）的查新报告及其

他相关附件证明材料，详见申报书要求。

（七）项目申请兵团财政资金原则上不超过 300万元，实施期

限为 3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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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-2

2026年度兵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计划项目
申报指引

一、支持方向

（一）自主研发并转化应用。根据市场需求及自身发展需要，

先行投入资金开展科技创新活动，取得了有助于解决重大经济社会

发展问题的科技创新成果，并进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，已实现规模

化、产业化应用，取得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。

（二）引进科技成果并转化应用。围绕兵团产业转型升级发展

需求，引进科技成果开展转移转化，被转移转化科技成果示范带动

作用明显，并已取得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，在推进兵团产业转型升

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二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申报单位以技术转移转化的企业为主体，成果拥有单

位可以与技术转移转化企业联合申报。

（二）被转移转化科技成果主要指：国家、省（市）区、兵

团项目经验收后形成的科技成果；经行业部门、协会及其它专业

组织审定、认定、评价所确定的科技成果；科技奖励获奖成果；

取得知识产权（包括专利、软件登记、品种权），以及农作物新

品种审定证书的科技成果。

（三）成果形成或者应用以近 3年为主，且未获得过兵团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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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市、院校财政（财务）资金支持，各师市、院校需提供相关证

明。

（四）成果拥有方须提供研发及成果转化投入专项审计报

告，应用单位需提供成果转移转化应用投入专项审计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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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-3

2026年度兵团国际科技合作计划项目
申报指引

一、支持方向

聚焦兵团重点领域、重点产业，支持国际科技合作项目，联

合建立创新平台、国际合作基地、引才引智平台，引进国际高端

人才，全面推动科技创新开放环境建设。

（一）聚焦兵团重点领域、重点产业，支持国际科技合作项

目。支持与发达国家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、新能源、新材料、先

进制造、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开展合作，充分利用发达国家优势

创新资源，强化先进技术和装备的引进消化吸收，提升兵团科研

水平和创新能力，突破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瓶颈。支持与俄

罗斯、白俄罗斯、哈萨克斯坦、乌兹别克斯坦等“一带一路”国家及

周边国家重点围绕农业节水灌溉、高效种养殖、农机装备、食品加

工、畜牧兽医、精细化工、纺织服装、绿色矿业等领域开展合作，

强化先进适用技术和装备的技术示范、应用推广和人才培训等，提

升兵团科技影响力，推进国际产能合作。支持与东南亚、非洲等发

展中国家重点围绕生态保护、公共安全、人口健康等共同关心的挑

战和难题开展互利互惠的科技合作，促进民生改善和社会发展。

（二）支持有合作基础、优势特色的高校、科研院所、企业在

海外共建科技园区，设立孵化器、研发中心等平台载体，更好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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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地创新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。支持与周边国家共同建设国际科技

合作基地，开展联合研发、学术交流、技术转移等活动。

（三）支持高层次外国人才引才引智平台建设，加强海外高层

次人才引进，重点引进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首席科学家、学术带头人

等高层次人才。

二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中外双方具有较好的合作基础，承担单位应具备在开

展国际科技合作工作过程中人才、资金、设备、样品等要素的自

主跨境流动保障能力，外方合作单位在项目中要承担实质性研发

任务或关键性合作内容。双方必须签署合作协议或合作意向书，

并在协议中明确科技投入、分工、知识产权及成果归属等内容。

（二）项目应保护涉及国家安全的相关信息资源、生物资源

等，合理分享合作研发成果，维护我方权益。

（三）优先支持依托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申报的项目。

（四）项目实施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3年。项目申请兵团财政

资金不超过 10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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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-4

2026年度兵团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项目
申报指引

一、支持方向

（一）支持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行动，科技特派员（团队）围

绕区域特色产业发展技术需求，深入团场连队和兵团派驻地方“访

惠聚”村生产一线建立科技示范基地，开展创业辅导、专业技术服

务、先进适用技术示范推广、科技成果转化等活动，创办、领办、

协办、辅导、服务农业经营主体，带动企业、专业合作社发展壮大，

促进区域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和职工增收致富，助力乡村振兴。

（二）支持两校一院和南疆师市企事业单位围绕“科技兴村”共

兴工程，聚焦南疆 136个结对共建连村区域特色产业发展技术需

求，开展精品科技示范基地建设、先进适用农业技术示范推广等，

提升结对连村农业科技水平，推动先进适用农业技术在兵地基层连

村的共融共享。

二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项目由兵团科技特派员派出单位，科技特派员创业企业、

合作社等牵头申报。

（二）项目须提供被服务团场出具的推荐函或意向协议。

（三）项目负责人 2026年 1月 1日未满 55周岁，团队成员不

少于 10人，均为兵团备案在册科技特派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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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项目负责人同年仅能申请 1项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项

目，有未验收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项目的不得申请。

（五）项目实施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3年。每个项目申请兵团财

政资金不超过 30万元。


